
信托相关(信托相关问题)

信托的八大功用（一）转、隔、保、留。

要说信托的功用，必须追溯到《信托法》的条款中去。说到这想起今年3月份认识
的一位客户程先生，这位程先生原来是企业高管，他正在考虑用保险金信托做财富
传承。当天上午理财经理给客户介绍清楚了相关保单的架构设计及信托的架构设计
，回答了客户很多的异议。当天下午客户又跑到银行找理财经理要《保险法》和《
信托法》。理财经理赶紧找人去书城购买《保险法》，可是《信托法》怎么也找不
到。理财经理很着急发微信问我怎么办，我告诉她网上一定有《信托法》，让她赶
紧下载一份打印给客户就好了。

通过这个小插曲，我们发现如今的高净值客户越来越专业了。客户会自己去学习相
关法条验证销售人员所讲内容的真伪。所以要想给客户介绍清楚信托的功用，一定
要学好《信托法》，用好《信托法》，我们一起来看《信托法》赋予信托哪些独特
的功用？

转：财产的转移功能

《信托法》第2条

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
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
处分的行为。

第14条第一款规定

受托人因承诺信托而取得的财产是信托财产。

以上法条大概说的意思就是，客户（委托人）把财产委托给信托公司（受托人）了
，那么这个财产就属于信托公司的信托财产了，从所有权上来看，跟客户已经没有
关系了。我在和客户沟通时经常会交流财产所有权和控制权的问题。客户把财产交
给信托公司设立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已经不属于客户，但客户拥有财产的控制权吗
？

我个人认为客户间接拥有财产的控制权。因为信托合同是按照客户的心愿来订立的
，客户想让谁作为受益人，以及这个受益人在什么情况下能够领取到多少钱，客户
可以通过信托合同来进行约定和控制，这不正体现了客户对信托财产的间接控制权
吗。

隔：资产的隔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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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法》第十六条

信托财产与属于受托人所有的财产（以下简称固有财产）相区别，不得归入受托人
的固有财产或者成为固有财产的一部分。

受托人死亡或者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被宣告破产而终止，信托财产不属于其遗
产或者清算财产。

《信托法》第二十九条

受托人必须将信托财产与其固有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账，并将不同委托人的信托
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账。

信托财产的隔离功能体现在三个方面：

1、客户设立信托的财产和没有设立信托的财产相互隔离；

2、信托公司自己的财产和客户委托的信托财产相互隔离；

3、信托公司不同客户之间的信托财产也是相互隔离的。这样也是为了更好保障信
托财产的安全。

保：财产的保全功能

《信托法》第十二条

委托人设立信托损害其债权人利益的，债权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撤销该信托。

人民法院依照前款规定撤销信托的，不影响善意受益人已经取得的信托利益。

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申请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不行
使的，归于消灭。

如果客户在财务状况健康，且没有债务纠纷时，出于财富传承和保全的目的，用自
己合法所得设立的信托。未来债权人不能举证证明客户设立的信托损害到债权人利
益的，这样的信托是不能被债权人向法院申请撤销的。

《信托法》第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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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因下列情形之一外，对信托财产不得强制执行：

（一）设立信托前债权人已对该信托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并依法行使该权利
的；

（二）受托人处理信托事务所产生债务，债权人要求清偿该债务的；

（三）信托财产本身应担负的税款；

（四）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对于违反前款规定而强制执行信托财产，委托人、受托人或者受益人有权向人民法
院提出异议。

因为客户设立信托时，信托公司都会要求客户提供资产的合法所得证明，并且装信
托的资产信托公司一般要求不能做过抵押，因此第十七条所说的情况极少发生，这
样的信托财产一般是不会被强制执行的。

留：财产的传承功能

《信托法》第十五条

信托财产与委托人未设立信托的其他财产相区别。设立信托后，委托人死亡或者依
法解散、被依法撤销、被宣告破产时，委托人是唯一受益人的，信托终止，信托财
产作为其遗产或者清算财产；委托人不是唯一受益人的，信托存续，信托财产不作
为其遗产或者清算财产；但作为共同受益人的委托人死亡或者依法解散、被依法撤
销、被宣告破产时，其信托受益权作为其遗产或者清算财产。

通过这款法条，我们发现如果客户（委托人）去世了，那么他生前设立的信托，受
益人是子女、配偶或其他家族成员的，这些信托受益人可以照旧按照信托合同从信
托账户里取得信托利益，实现客户财富的传承功能，此种情况下信托财产不能作为
客户的遗产。只有客户（委托人）将自己也作为了信托的受益人时，如果客户发生
债务纠纷或死亡，相应的信托财产才会作为清算财产或遗产。

以上我把《信托法》里能够体现信托财产转移功能、资产隔离功能、资产保全功能
和财富传承功能的相关法条给大家做了一个简要的介绍，这些条款都非常重要，当
客户提出相关质疑时，我们可以将对应的条款呈现给客户，解除客户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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